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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lion Heavy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57）

公告

非公開發行A股的建議

引言

董事會欣然公佈，其於2020年7月5日議決批准非公開發行建議，據此，本公司將根據一
般授權向四名認購方配發及發行不超過1,249,999,998股A股。非公開發行建議預計籌集最
多人民幣66億元資金。

根據一般授權發行A股的非公開發行建議

非公開發行建議的結構

將予發行的股份種類和面值 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的A股

方式和時間 透過非公開發行的方式進行，A股將會在中國證監會批
准的有效期內選擇適當時機向認購方發行

認購方和認購方式 (1) 懷瑾基石，為一家股權投資機構，專注於中國本土
企業進行投資；

(2) 太平人壽，隸屬於中國太平保險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公司總部設在中國上海，是國內中大型壽險企業之
一；

(3) 海南誠一盛，為一家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企業
管理、社會經濟諮詢服務、財務諮詢、以自有資金
從事投資活動及企業總部管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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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公司根據中國證監會的要求對募集資金投資項目進
行調減（包括但不限於對整體發行規模的調減及╱或對
任一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的調減）而相應調減整體發行規
模的，則任一認購方最終的認購金額應相應調減（調減
後的認購金額 = 調減前認購金額×調減後的發行規模╱
調減前的發行規模總額人民幣66億元）。發行數量及任
一認購方最終認購的A股數量將隨之相應調整。

如本公司在定價基準日至發行日期間發生派息、送股、
資本公積轉增股本等除權、除息事項的，則A股的發行
價格將按照相關規則及規例進行相應調整。

先決條件 非公開發行建議須在達成以下條件後方可進行：

(1) 股東在臨時股東大會上批准非公開發行建議；及

(2) 中國證監會批准非公開發行建議。

限售期 所有將予認購的A股自發行結束之日起18個月不得轉
讓，自本次發行結束之日起至A股限售期屆滿之日止，認
購方由於本公司送紅股或轉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A股，
亦應遵守上述限售約定安排。認購方在限售期屆滿之日
後減持其於本公司的股權時，需遵守《公司法》、《證券
法》、深圳《上市規則》等法律、法規、規章、規範性文件
以及《章程》的相關規定。

將予發行的股份上市地點 將予發行的A股在限售期屆滿後，將在深圳證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

將予發行的股份所賦予的權利 將予發行的A股在全部方面均享有與現有A股及H股的同
等權益。

本次發行前的滾存利潤安排 自本次發行結束日起，本公司的滾存未分配利潤由全體
股東按本次發行完成後於本公司的各自持股比例共享。

有效期 本次發行股份決議自本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12
個月內有效。

將予發行A股的發行數量將不超過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當天本公司已發行A股總數的20%，如果一般授權期限屆
滿前，非公開發行建議尚未取得監管部門的發行批准、
許可或登記，在發行數量不超過本公司於股東大會提請
股東更新及批准的下一年度一般授權額度的前提下，非
公開發行建議可依據下一年度一般授權額度繼續實施。
在該情況下，本公司無需就一般授權額度另行召開股東
大會或類別股東會議，以重新審議非公開發行建議的相
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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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資金用途 非公開發行建議募集資金總額不超過人民幣66億元，擬
用於以下項目：

序號 項目名稱
投資總額

（人民幣百萬元）

擬投入募集
資金金額

（人民幣百萬元）
1 挖掘機械智能製造項目 3,083.13 2,400

2 攪拌車類產品智能製造升級
項目

829.77 350

3 關鍵零部件智能製造項目 1,667.50 1,300

4 關鍵液壓元器件（液壓閥）智
能製造項目

442.628 250

5 補充流動資金 2,300 2,300

合計 8,323.028 6,600

若非公開發行建議實際募集資金淨額少於上述項目擬投
入募集資金總額，本公司將根據實際募集資金淨額，按
照項目的輕重緩急等情況，調整並最終決定募集資金的
具體投資項目、優先順序及各項目的具體投資額，募集
資金不足部分由本公司以自有資金或通過其他融資方式
解決。

在非公開發行建議募集資金到位之前，本公司將根據項
目進度的實際情況需要另行籌措資金投入，並在募集資
金到位之後按照相關法規規定的程序予以置換。

對本公司控制權的影響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無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

非公開發行建議對本公司股權結構的影響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為 7,898,778,232股，由 1,388,207,086股H股及
6,510,571,146股A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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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董事所知，本公司(i)於本公告日期及(ii)緊隨非公開發行建議完成後（假設本公告日期
至非公開發行建議完成當日止期間，已發行A股數目不變）的股權結構如下：

股東名稱 股份類別 於本公告日期持有的股權 緊隨非公開發行建議完成後持有的股權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A股總數的
概約百分比

（%）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的
概約百分比

（%）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A股總數的
概約百分比

（%）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的
概約百分比

（%）

懷瑾基石 A股 — — — 587,121,212 7.57 6.42
太平人壽 A股 — — — 359,848,484 4.64 3.93
海南誠一盛 A股 — — — 189,393,939 2.44 2.07
寧波實拓 A股 — — — 113,636,363 1.46 1.24
其他A股股東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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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流動資金，助力本公司的可持續經營

工程機械行業生產所需設備種類多、價值高，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較大。因此，工程機械
企業能否有實力投入大量資金，購買先進的生產設備，從而生產出可靠性強、精準度
高、靈敏性好，符合下游客戶要求的高端產品，成為了企業發展的關鍵。工程機械行業
也是資金密集型行業，企業日常生產需要大量的流動資金支持。

通過非公開發行建議，本公司募集資金補充本公司營運資金需求，為本公司未來的業務
升級和技術開發提供資金支持，為後續業務的持續健康發展、強化行業競爭地位奠定良
好的基礎；同時，非公開發行建議補充流動資金亦有利於加強本公司的資金實力，優化
本公司的資本結構，增加本公司資金運用的靈活性和長期性，降低本公司財務風險並提
升本公司的整體抗風險能力。

引入戰略投資者，促進本公司長足發展

本公司擬通過非公開發行建議引進懷瑾基石、太平人壽、海南誠一盛及寧波實拓作為本
公司戰略投資者，助力本公司發展。前述戰略投資者將充分發揮各自擁有的產業資源、
市場渠道等優勢，在主營業務、金融服務等方面與本公司進行合作。非公開發行建議有
利於本公司獲得重要戰略資源，幫助本公司進一步拓展新的產品渠道，推動本公司銷售
業績持續提升，有利於本公司長遠發展。

臨時股東大會

本公司進行的非公開發行建議必須經股東批准。因此，本公司將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提
請股東審議和酌情批准（其中包括）非公開發行建議。

本公司預期將適時向股東寄發通函，提供（其中包括）非公開發行建議的其他詳情，同時
附上臨時股東大會的通告和投票代理人委任表格。

本公司股東和潛在投資者應當注意，非公開發行建議要待多項條件得以達成才可完成，
因此可能會進行，又或未必會進行。本公司股東和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
請審慎行事。

釋義

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規定外，以下詞彙有以下涵義：

「A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人民幣1.00元、在深交所上市並以人
民幣買賣的內資股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於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舉行的股東週年大
會，股東於會上（其中包括）授出一般授權

「《章程》」 指 本公司不時修訂的《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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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基準日」 指 釐定本次非公開發行建議所發行A股的價格之日，即
2020年7月6日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

「《公司法》」 指 中國《公司法》

「中國證監會」 指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臨時股東大會」 指 本公司將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會上提請股東審議並酌
情批准（其中包括）本次非公開發行建議

「一般授權」 指 股東在股東週年大會授出的一般授權，讓董事會可配
發、發行及處理不超過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當天的已
發行A股數量20%的A股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人民幣1.00元、在香港聯交所上市並
以港元買賣的境外上市外資股

「海南誠一盛」 指 海南誠一盛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懷瑾基石」 指 馬鞍山懷瑾基石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寧波實拓」 指 寧波實拓企業管理有限公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本公告內，不包括中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地區

「非公開發行建議」 指 根據一般授權向四位認購方以非公開方式發行不超過
1,249,999,998股A股的建議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證券法》」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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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指 A股和H股，或如文義所指，指其中一種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深圳《上市規則》」 指 《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認購方」 指 懷瑾基石、太平人壽、海南誠一盛和寧波實拓

「太平人壽」 指 太平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詹純新

中國長沙，2020年7月5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賀柳先生及趙令歡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趙嵩正先生、黎建強先生、劉桂良女士及楊昌伯先生。

*　僅供識別


